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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行政处

罚决定书的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到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生效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浙江中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关代码：330796264E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货物进口商品申报规格型号不符，违反海关监管规定。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2018 年 11 月 7 日,公司向海关申报自泰国进口一般贸易方式项下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酯再生塑料粒子，申报规格型号均为非切片，申报商品编号均为

3907699000，经海关核定，实际进口货物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再生塑料粒子，

形态为切片，均应归入商品编号 3907691000，申报规格型号不符，违反海关监

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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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 

  科处罚款人民币 1.6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处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 

常推进，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罚款金额较小，不会因此对公司财务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已按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缴纳罚款。公司将认 

真吸取教训，加强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沪外港关缉违字

〔2019〕0068号》 

 

 

 



公告编号：2019-005 

浙江中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4 日  


